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

荐机构”）作为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鸽科技”、“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灵鸽

科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99号）同意注册，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500.00万股，每

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5.6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4,000,000.00 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

14,826,886.7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9,173,113.21元。截至 2023年 12月 12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由

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5606号）。公司于 2024年 1月

18 日收到超额配售选择权新增发行 2,250,000.00 股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6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12,599,787.74元。截至 2024

年 1月 18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A10030号）。公司本次发

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96,6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4,827,099.0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81,772,900.95元。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

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

整后）（1）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3）=
（2）/（1） 

1 物料处理成套装备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二期 

无锡灵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70,000,000.00 67,808,215.26 96.87% 

2 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无锡灵鸽机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772,900.95 700,000.00 5.95% 

 合计 81,772,900.95 68,508,215.26 83.78%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无锡灵鸽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39920180800115885 2,424,172.73 

无锡灵鸽机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梁溪支行 20000042037400137499916 11,372,557.50 

 合计  13,796,730.23 

注：上表余额包含了募集资金账户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延期原因 

1、物料处理成套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二期 

公司募投项目“物料处理成套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二期”（以下简称“物料

处理项目二期”）现已完成主体结构、厂区装修及机电安装等工序。因受项目整

体工程量较大、细节方案调整、各项验收手续较为繁琐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工期

较计划出现延迟，从而影响了后续装修、软硬件设备购置等投资计划。因此无法

在原定 2025年 12月 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

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股东长远利益的要求、保障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在充分

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现状，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

更的情况下，决定将“物料处理项目二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4月。 

2、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1）延后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原计划于 2025年 12月 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

效率，实现研发、生产、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统筹协同与深度融合，提升整体运营

管理水平及决策效率；同时，为有效优化项目建设成本与效益配比，通过办公环

境的改善，增强对研发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与留存力。基于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实施地点系“物料处理项目二期”的建设用地，“物料处理项目二期”现已完成

主体结构、厂区装修及机电安装等工序，为保障募投项目实施质量，根据“物料

处理项目二期”项目建设实际进展情况，同时充分考虑“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项目

建设周期，基于审慎原则，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调整为 2026年 12月。 

（2）募投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超

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

的，上市公司应当对相关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

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重新论证： 

①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是构筑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基石，更是公司赢得未来市场

的关键保障。为此，公司启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旨在顺应行业变革趋势，系统

性提升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引领能力，加速公司向新型显示技术的纵深领

域拓展，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通过引进高端研发设计人员、添置国内外先进研发设

备、拓宽研发场地，建立一个设施先进、信息有效传递、功能多样、设计便利、

高效运营的研发平台，从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研发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在

行业中的优势地位。此外，该项目建设中包含展示中心，有利于公司更好展现公



司产品优势，宣传公司企业品牌文化，承接下游业务。 

②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来确保核心竞争优势，

多年来持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公司建立了合理、完善的研发体系，并拥有一

支稳定、专业的研发团队。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积累了多项专利技术，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公司共取得专利权 173项（其中发明专利 13项，集成电路布图 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5项）。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及丰富的技术储备，为

本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需要。通过先进研发设备的购置

和高级人才的引进，可以有效提高公司新型显示技术研发能力、缩短开发周期、

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步伐，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 

③预计收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实力，不涉及项目预计收益情况。 

（二）延期后的计划 

为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能满足公司战略发

展规划及股东长远利益的要求，公司在充分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

目实施现状，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物料

处理项目二期”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物料处理成套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二期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4月 30日 

2 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2月 31日 

（三）保障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持



续密切关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决策，有效防范

投资风险，切实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公司将密切跟踪募投项目的实

施进展情况，持续强化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有效防范募集资金使用过程

中的各类风险，稳步推动募投项目按计划如期完成，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与规范性，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延期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该事项

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督指

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